
附件2
面试考生须知

请进入面试人员认真阅读《面试公告》，并查看自己所在的面试分队，面试当天按《面试公告》有关要求和分队参加面试。面试考生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纸质笔试准考证和《面试通知单》，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集合。请参加面试的考生认真核对《面试通知单》上的面试时间及所在分队与本公告附件发布的面试时间和分队是否一致，如有问题，请立即电话联系0377-63398166。

二、进入考点时，请主动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核验，经核验后方可参加面试。逾期、逾时未到的，视为主动放弃。特别提醒：因参加面试人数较多，考点距离市区较远，请面试考生提前到达考点入口进行核验。
三、面试考生禁止携带和使用任何电子、通讯、计算、存储、智能手表（手环）等设备和与面试无关的物品进入面试区域，已携带的须在集合报到时主动交工作人员保管，否则一经发现，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四、参加面试应保持仪容整洁、衣着得体，禁止穿戴或佩戴有标志性的服装和饰品（含各种徽章）。

五、考生在面试期间，要严格遵守面试纪律，听从指挥，服从管理。进入面试考点后即实行封闭管理，不得随意走动、大声喧哗，禁止与外界和无关人员接触。在候考和等待成绩过程中，不得随意出入候考室、休息室，因特殊情况需出入候考室、休息室的，须有候考室、休息室工作人员专人陪同监督。

六、面试过程中，考生不得以任何形式向考官及工作人员透露本人姓名、家庭情况等个人信息。考生可在规定的草稿纸上作记录，但不得在试题本上涂写。规定时间到达后，考生立即停止答题。离开面试室时，不得带走草稿纸等任何物品和资料。

七、面试考生须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行为规范，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试题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论坛、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等互联网平台传播。

八、面试考生有违纪行为的，按照《公务员录用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的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凡在考场内严重扰乱面试秩序，辱骂考官或工作人员，威胁他人安全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